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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22061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2段橋頭

1號

聯 絡 人：賴冠岑

聯絡電話：02-89669870　#2209

電子信箱：wra10109@wra10.gov.tw

傳 真：02-89668572

受文者：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7月2日

發文字號：水十工字第109010417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請至網址http://download.wra.gov.tw/appendix 下載附件【登入序號：

104171】）

主旨：檢送109年6月10日「大漢溪浮洲橋至鐵路橋河段防災減災

工程(第一期)」生態踏勘會議紀錄詳如附件，請查照。

說明：續依本局109年6月3日水十工字第10901035260號函辦理。

正本：陳委員江河、黃委員國文、施委員上粟、甘委員偉文、陳委員仕泓、陳委員建

志、張委員明雄、林委員淑英、李委員玲玲、趙委員榮台、經濟部水利署、新北

市政府水利局、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曾局長鈞敏、許副局長朝欽、吳

簡任正工程司瑞祥、曹正工程司兼課長榮顯

副本：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本局工務課、本局規劃課、本局管理課、浮洲工務所

(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大漢溪浮洲橋至鐵路橋河段防災減災工程(第一期)」 

生態踏勘會議紀錄 

一、會議時間：109年6月10日(星期三)下午2時 

二、會議地點：經濟部水利署第十河川局及浮洲人工濕地(旨案工程地點) 

三、主持人：曾局長鈞敏                         紀錄人員：賴冠岑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詳如出席人員簽名冊） 

五、主持人致詞、工程簡報及生態檢核說明：詳如簡報。 

六、討論事項：針對大漢溪浮洲橋至鐵路橋河段防災減災工程(第一期)案進行

說明，並就工程長期方案進行討論。 

七、 工程長期方案討論： 

(一)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黃總經理于玻： 

如何減少疏濬對生態的干擾是今天的重點之一，此外，未來十年

如何操作也是應思考的面向。譬如，若疏濬勢在必行，是否可將疏浚

與生態保育做結合，以還地於河的概念恢復生態面貌？ 

因此，後續的六場工作坊將會收斂這些議題，思考各方案的可行

性後，規劃接下來的步驟，包含前期調查作業、邀集更多專業領域人

士參與等等。這些都是未來六場工作坊中，希望各位委員給我們的指

教的部分。  

主持人曾局長補充說明： 

希望藉由這六場工作坊，建立一個團隊，讓局內面對往後的工程

時，都能想的更長遠。 



 

(二)趙委員榮台： 

本次疏濬工程是否為因應左岸堤外便道而做？若無左岸堤外便

道，對通洪的影響為何？ 

主持人曾局長說明： 

大漢溪防洪的需求不只來自於堤外便道，目前該段大漢溪流心偏

向左岸，左岸基礎需加固以免致災。 

本次雖因國家政策指示建置堤外便道將原通洪斷面再減少一些，

惟即使不建，因應左岸基礎加固情勢右岸仍有疏濬必要，只是相對沒

有那麼急迫。 

(三)李委員玲玲： 

原先規劃移除部分濕地面積時，是否有考量其他替代方案？河流

系統是連續的，現在因為堤外便道工程位址在這裡，就去討論這邊的

疏濬可行性，但就河流系統而言，上游下游都是相關聯的。 

況且，工程規劃的時間已經是好幾年前了，是否有更新、更大尺

度的資料，去看影響防洪的關鍵的地點到底是否在這裡、疏濬範圍到

底該多大？即便確定要疏浮洲及打鳥埤人工濕地，疏濬範圍大小有無

調整的機會？  

同理，生態層面也應以連續的河川系統去檢視，這塊濕地相較於

周邊其他濕地是一個核心或過渡的區域？是否有無法在他處做補償的

生態特性？這方面的考量以現有的生態檢核機制是很難達到的，因為

生態檢核的範圍侷限在這裡。 



因此，若在工程選址時未考量生態因素，則生態檢核應從系統的

層面去做規劃跟思考。 

此外水利署的生態檢核表現應仍為示範性質，尤其第一期的檢核

從規劃設計而非從核定階段開始，而第二及三期等是否仍是如此？民

眾參與的部分是否還沒做？要蒐集民眾的意見應越早越好，而這部分

後續是否可及早進行？如此才有可調整的空間得以討論。 

主持人曾局長說明： 

其實我們的疏濬方案是從最上游的石門水庫，一直到淡水河口一

起模擬計算的，目前工程位址段從空拍圖可見河寬很窄，右岸濕地下

面為垃圾，並非可供蓄洪之濕地，因此該段是真的需要疏濬，也確實

沒有替代方案。 

我們想做的方向不再是疏濬就是挖掉，而是思考原本建構在垃圾

上面的生態，是否可以藉疏濬的機會，改為較自然的生態。 

大家所關注的是全國水環境改善，但本案考量為防洪安全，法規

上並沒有賦予我們一定要做生態檢核的規定，惟近年生態意識抬頭，

所以現在請各位專家學者一同探討。 

(四) 施委員上粟： 

關於李委員玲玲提到有無替代方案部分，建議貴局後續應提供更

詳細完整的研究分析，才能有明確的定論。 

再此建議本次第一期工程定位為「試操作」，由工程操作過程中

找到相關的生態回饋數據，期待疏濬不只是防洪的工程手段，還可以

有機會做生態棲地營造。 



第二期及三期工程部分則建議暫緩，俟檢視第一期疏濬後是否有

垃圾造成河川有污染的問題，再行討論決議，若有垃圾問題應提前說

明第二、三期的風險，並全面思考替代方案。 

就水理上而言，目前這幾處斷面雖然高於計畫洪水位，惟仍有出

水高不足的問題但未達溢堤，防洪上並無急迫性。影響防洪最關鍵的

地方反而是鐵路橋斷面，其出水高最不足；而二、三期的疏濬工程位

處鐵路橋上游，實際上對鐵路橋段防洪沒有明顯助益。 

根據過去的疏濬研究結果，可能的替代方案是於下游左岸37、

38、39這幾個斷面陸挖，降低洪水位效果可能更佳，建請後續考量。 

依據2017年劃設的淡水河重要濕地分區，此工程周圍僅鹿角溪濕

地為生態規範較嚴格的「環教區」，其他如浮洲及打鳥埤濕地都是屬

於「其他分區」。「其他分區」雖然可配合疏濬的工程，惟此濕地下方

為垃圾，需特別注意工程進行時垃圾順流而下造成二次污染。尤其大

漢溪於浮洲橋起下游方向皆屬感潮河段。 

因此若垃圾及泥沙控制不佳，將污染下游核心區濕地及野生動物

保護區(大漢溪與淡水河匯流口的華江雁鴨公園)及更下游的三塊紅樹

林保留區，這些污染物質都在紅樹林區域都會待一周以上。 

此外，提醒此工程位址雖屬其他分區，原則上還是要送工程說明

的徵詢文件至內政部重要濕地審議小組。 

主持人曾局長補充說明： 

第一期工程完成後會再重新水理計算，若能達到防洪安全，則會

考量替代方案。爰此第一期後期就需就防洪及生態開始的角度一併檢



討，而後面幾年的做法就不一定要叫做疏濬或河道整理，此部分屆時

將再與行政院報告。 

(五) 陳委員江河： 

這些濕地最初建造目的為區域排水淨化處理，惟後來多數汙水被

截流至八里污水處理廠。部分仍於這處理，惟處理量較原設計數量差

異甚大，水質淨化功能已下降，這對生態而言並非有利的事情，因此

應思考如何引入更多水強化這邊的生態功能。 

針對現在的規劃方式，這些濕地的水是否都留不住了？若是如此

應重新思考在現況水不連通的情況下，如何妥善處理防洪及生態問

題。是否需要把水源從大漢溪引進來營造生態，變成大漢溪人工溼地

2.0版本？概念上可以不只是補償，而是去想如何提升，將疏濬跟生

態一併思考，並非為疏濬完再做人工濕地，而是在疏濬的同時思考濕

地2.0版如何快速形成。若是如此，現階段就要把生態熱區標記出

來。 

(六) 黃委員國文： 

本案需釐清浮洲人工濕地在此河川廊道生態系所扮演的生態系角

色為何？浮洲人工濕地代表性物種或需要保護的物種為何？所需要的

棲地環境特性又為何？是深水池、淺水池、灘地或樹林？本計畫的第

一至第三期工程的替代方案為何？ 

以疏浚下游第37斷面至第41斷面為替代方案是否可行？各期方案

施做後，人工濕地的水域是否無法保持原水路或水深？是否考量人工

濕地水域整體調整？ 



 

施工過程中，若要施築替代性的人工濕地堤岸，請注意人工濕地

水域側的防水層施做，以利維持人工濕地的水深。各期工程施做後，

疏浚的地形不要維持直線的平面，請營造高低變化的灘地，形成潮

溝、潮濕及陸島等不同特性的棲地環境。 

 

第十河川局曹課長說明： 

濕地中的「田埂」會於疏浚前先做回來，施工圍籬也架在新田埂

上，水池會維持住。 

(七) 陳委員仕泓： 

從空照圖看來此濕地棲地最為豐富，Ebird 亦顯示這塊濕地鳥類

多達100多種，而相較而言上游濕地鳥類為50種、下游更僅只有30

種，更顯示這裡是此河段的鳥類熱點，因此建議更斟酌這此塊的施

工。 

如果一定要做，是否有辦法在上游或下游做補償？且要在工程施

工前補償，讓鳥類先遷徙過去(但更應去思考，為何距離上、下游僅

短短幾公里，鳥類種類數卻差這麼多。) 



 

 

第十河川局曹課長說明： 

工程部分會慢慢做，以讓已完工部分植物生長、盡速復原棲地；

在上下游補償方案，可能不好找地去營造，因此考量將高灘地營造成

濕地。 

(八)林委員淑英： 

第十河川局在本案第一期即將動工之際，邀約跨領域學者專家前

往工程預定區現勘，連施工的業者也一起踏查討論，如此謹慎處理水

利工程生態檢核歷程的作法，值得肯定。 

浮洲人工濕地地下埋有很多垃圾，至今仍未挖掘處理。建議在未

來持續進行的工程施工之前舉辦的數場工作坊準備作業上，可以邀請

1998年7月踏查淡水河系，企劃書寫《淡水河破碎地圖》的綠色公民

行動聯盟來現身說法，提供當年所見所思。 

基隆河畔的內湖垃圾山，當年花了六年時間挖開再加以分類，接

著以焚化、堆肥或掩埋處理。水利署轄下有多個河川局也具有處理河

岸堆積廢棄物之處理經驗，建議多加以參考，並妥適處理之。 

八、 現勘討論： 

(一) 李委員玲玲： 

本次第一期工程定調為第一個試辦點其希望達到的目的是甚麼？

是要測試通洪的效益還是生態的效益？疏濬方案應從目的去決定，例

如考慮疏濬範圍是否要跨越兩池？疏濬後對鄰近的池塘是否造成生態



影響？或是疏濬後的垃圾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若為第一個試辦點

要測試的重點，則應據以設計工程與生態監測方案。 

(二) 趙委員榮台： 

本案的施工有很多不確定性，又沒有時間進行研究，在這樣的狀

況下，應按照調適性經營(adaptive management)的概念施工：在施

工時帶進實驗設計，例如有兩三種施工的方式，施工後比較哪一種施

工方式的結果較佳。到了下一階段，又比較兩三種不同施工方式的優

劣，如此邊做邊學、周而復始，最終就可以發展出最適的(optimal)

工法。 

主持人曾局長說明： 

本次第一個試辦點的目的有二項：1.垃圾處理之經費編列是否合

理。2. 工法、工序是否會對生態造成影響。 

(三) 陳委員仕泓： 

第一個試辦點建議不要挖跨越兩池，既然作為試驗，可考量先影

響一個水池就好，作為對照。 

主持人曾局長補充說明： 

陳委員意見請工務課納入參考。 

(四) 陳委員江河： 

浮洲人工濕地鳥類這麼多的原因有二：1.面積夠大，大約有40公

頃。2.有一塊次生林區域，所以可以有陸域及水域的鳥類，因此工程

應考量保留這塊次生林，不要削掉，讓溪水從旁邊流過，變成水中島

的方式營造。 

生態營造可以考量將現有的水池挖開、讓水連通，使大漢溪水流



入，現有應保留的陸域部分朝向水中島的方式營造。 

 

(五) 施委員上粟： 

目前所提及的任何方案，皆應回歸到水理進行演算。針對第一個

試辦點，可能挖完後水池壁會太薄，大雨或颱風後就被沖毀，造成水

池與大漢溪連通，影響現有生態，這是需要納入考量部分。 

本局規劃課說明： 

河中島方案是值得參考的方向，且下游的通洪較足，先做補償讓

鳥類進行遷徙是很不錯的想法，而水理演算部分本課表示樂觀。 

(六) 林委員淑英： 

辮狀布局的浮洲人工濕地，種類多樣的地面植物已經逐漸成林，

現勘當天有成群鳥類飛翔在空中，可以顯示這片溼地是人口密集度極

高都會區的生態綠洲，亟需妥適經營管理的福地洞天。 

九、 結論： 

(一)各委員所提意見部分尚需一些試驗性作法或更深入討論。藉本次踏勘

及後續將有六場工作坊溝通，共同做好工程與生態課題，所建立模式

可供未來工程參考。 

(二)本工程施工範圍請施工團隊研擬減少影響生態池數量(由原設計2個減

少為1個)，並與新北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理處瞭解人工濕地運作，評

估工程影響。同時研擬預計試驗目的納入工程規劃，如營造灘地及垃

圾控制等，研擬後續環境監測方式。 

十、 散會：下午5時 



本次會議及踏勘照片： 

 

 

－以下空白－ 

 








